
“我们是用人单位， 辞退个
员工， 仲裁委、 法院都让我们支
付赔偿金， 难道公司连个用工自
主权都没了吗？”

面对企业负责人这个疑问 ，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
任褚军花说， 用人单位可以与职
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但必
须依法解除。 否则， 仲裁委和法
院将认定其为违法解除或终止，
就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
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解除事实不成立
单位支付8000元赔偿

“为了给一个关系户腾岗位，
刚干两个多月就把我辞退了， 你
们就得赔偿我！” “你能力不够，
不胜任工作， 试用期内公司可以
随时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想要赔
偿， 没门儿！” “我怎么能力不
够了 ？ 我签单 量 排 在 前 五 名 ，
你 们 没 长 眼 睛 啊 ？” “都别吵
了， 请你们遵守庭审纪律！” 听
到仲裁员的制止， 正参加庭审的
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金昂
杰、 精细元经贸公司的代理人都
不说话了。

事情是这样的： 2016年10月
7日， 金昂杰被精细元经贸公司
招聘为外联员。 双方约定试用期
三个月， 试用期工资为8000元。
12月23日 ， 公司以 “不胜任工
作、 能力不符合岗位要求” 为由
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金昂杰在解
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签了字。 随
后他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精细元经贸公司不同意支付
赔偿：“之所以设立试用期， 不就
是为了看看他的能力吗？ 既然不
符合要求， 试用期内公司可以随
时解除劳动关系嘛。 ”令单位没想
到的是， 仲裁委审理后裁决公司
支付8000元违法解除赔偿金。

案件分析
庭审时， 金昂杰提交2016年

11月签单排名表的照片打印件，
证明其业绩排在公司前五名。 单
位则主张签单量只是他访问客户
的数量并非实际业绩， 同时还存
在以亲属充当客户的欺骗行为。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第一
款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
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关键是，
单位必须提交证据来证明该员工
不符合录用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13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
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
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
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
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本案中， 精细元经贸公司以
“不胜任工作、 能力不符合岗位
要求” 为由与金昂杰解除劳动关
系， 应当就此举证。 但在案件审
理过程中， 公司只是口头陈述，
并未就解除决定的事实依据提交
任何证据。

此外， 《劳动合同法》 第40
条规定，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 用人单位提前
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
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精细元
经贸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对金昂杰
进行培训或调整岗位后仍不能胜
任工作， 故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仲裁委裁决其支付赔偿金是
合理合法的。

应签未签无固定期合同
单位构成违法终止

30岁的苏茵晨从大学毕业就
在绱援科技公司工作， 一干就是
6年。 2016年11月21日 ， 度完蜜
月刚回到单位上班， 她便接到人
力资源部的通知： “你与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将于2016年12月31
日到期， 期满后公司不再与你续
签， 依照法律规定， 本公司现正
式通知你将于2016年12月31日终
止劳动合同。”

“我30岁才结婚 ， 本来是件
高兴事， 公司却不跟我续签劳动
合同了 ， 这不是给我添堵吗 ？”
苏茵晨说， 她入职后， 公司每年
跟她签订一次劳动合同， 其他员
工也是如此。

考虑到公司曾辞退过4位打
算怀孕的女职工， 为了自己能顺
利在公司怀孕生育 ， 苏茵晨于
2016年10月结婚前主动找到人力
资源部负责人： “我来公司后签
订6次劳动合同了， 听说法律规
定签订两次劳动合同后就可签订
无固定期限的， 所以， 我申请劳
动合同到期后公司跟我续签无固
定期限的合同。” 对方表示会跟
领导汇报。

苏茵晨认为： “单位之所以
要期满终止合同， 主要是不想跟
我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我咨询过律师 ， 我的要求不过
分， 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所以，
我就申请劳动仲裁了， 要求公司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不久，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苏
茵晨的请求事项： 绱援科技公司
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13万元。

案件分析
案件审理时，苏茵晨提出，依

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中“连续
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
劳动者没有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
劳动合同时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规定，公司应签却不
与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属
于违法。而绱援科技公司则表示：
“同样依据该条款，你没有提出续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司就
可以期满终止。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北
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
题的解答》 第16条规定， 在劳动
者不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
和第40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情
形时， 用人单位在二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到期后直接发出终止劳
动合同 （关系 ） 通知 ， 不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14条第二款第
三项之规定， 应认定为违法终止
劳动合同 （关系）。 劳动者主张
用人单位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
的赔偿金， 应予支持。

由此来看， 绱援科技公司在
与苏茵晨签订的第6次劳动合同

期满后直接终止劳动合同， 属于
违法终止，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

未通知工会解除系违法
单位赔11万元

2017年1月9日上午， 正在工
作的刘蕊芯突然收到单位人事部
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打开一看，
竟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在
2016年8月， 你多次上班迟到，不
仅影响了公司秩序， 还违反了规
章制度，属严重违纪。 根据《公司
管理制度》第16条规定，员工出现
严重违纪情形的， 单位可以立即
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任何经
济补偿。公司经研究决定：从即日
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

刘蕊芯介绍： “我是2009年
1月被枚谛企业管理公司聘用的，
岗位是业务员， 每年签订一次劳
动合同。 我入职后工作一直很努
力， 每季度完成的业务量在全公
司排名中总是在前三位 ， 为此，
单位每年都给我涨工资。 2016年
12月初， 人事部给我发邮件， 说
公司整体营收未达到预期目标，
对所有业务员要降低薪资级别。”
她算了一下， 降薪后每月要少拿
4000余元 ， 便给人事部回复邮
件， 称不同意降薪。

有同事告诉刘蕊芯， 这次降
薪只针对工资高、 提成多的业务
员，想以此来逼迫这些人辞职。果
然， 有六七个业务员在接到降薪
邮件后就先后离职了， 但刘蕊芯
不想走：“客户名单公司都有，我
一旦辞职， 其他业务员能立即顶
上去， 辛辛苦苦打开的业务渠道
就这样轻易丢了我可不愿意。 ”

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后， 刘蕊芯很惊讶：“没通知工会
就把我辞退了，下手这么快，真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她当天办
理了离职手续， 随后申请劳动仲
裁： 要求枚谛企业管理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刘蕊芯对仲裁裁决不服， 到
法院起诉。 近日法院判决： 枚谛
企业管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11万元。

案件分析
刘蕊芯上班多次迟到发生在

2016年8月，单位依据考勤制度已
于9月发薪时扣发其800元工资，
这说明公司已对她的迟到行为作
出了相应处罚，到2017年1月再以
此为由与她解除劳动合同， 显然
缺乏制度依据及合理性。

案件审理时， 枚谛企业管理
公司称未建立工会， 但刘蕊芯提
交工资条及银行明细， 显示公司
曾扣其工会会费， 并于2014年 、
2015年曾分别两次领取工会福利
费。 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
持异议， 但否认其证明目的。 对
此， 法院采信了刘蕊芯的主张，
认定公司已建立了工会组织。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43条
规定，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用人单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
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 工会有
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 用人单位
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 并将处理
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因公司未举
证证明与刘蕊芯解除劳动关系已
经工会发表处理意见， 故在解除

决定的作出程序上有违法律规
定， 构成违法解除， 所以法院判
决公司须支付11万元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说法
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须赔偿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 用人单
位单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情
况比较常见，劳动者维权后，有些
会被仲裁委、 法院认定为违法解
除。如此一来，用人单位就要按照
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那么，什么情形会构成
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呢？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副主任褚军花介绍，《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第19条的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依照劳动合同法规
定的条件、程序，用人单位可以与
劳动者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
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
同：（一）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一致的；（二）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三）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的；（四）劳动者严重失职，营
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
害的；（五）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
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
的；（六）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
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用人单位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
变更劳动合同的；（七） 劳动者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八） 劳动
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
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
的工作的；（九） 劳动者不能胜任
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十）劳动
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
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
议的；（十一） 用人单位依照企业
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十二）
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的；（十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
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 经变更劳
动合同后， 仍需裁减人员的；（十
四） 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
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劳动合同法》 第44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合同终
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二）劳
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的；（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
的；（四） 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
产的；（五） 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
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
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六）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依据上述情形， 用人单位可
以与职工解除或劳动合同， 但同
时要求解除或终止的事实依据要
真实有效、法定程序完备，否则即
构成违法解除或终止。因此，如果
员工遇到单位单方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时，要注意保留、收集一切
相关证据，及时依法维权，确保自
己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用人单位可以与员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但必须依法解除。 如果出现解除劳动合
同事实不成立、 应签未签无固定期限合同、 辞退员工未通知工会等情形则属于违法。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昌平区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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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发挥法律援助
工作优势， 保障弱势群体
的合法权益， 昌平区法律
援助工作始终贴合群众需
求， 以 “四个到位” 的高
要求， 实现了 “四个零 ”
的工作佳绩。

一是宣传到位， 实现
零死角。 始终围绕 “两个
条例、 重点时期、 中心工
作” 开展法律援助宣传 。
即围绕国家、 北京市法律
援助两个条例， 围绕妇女
节、 助残日、 重阳节等重
要节点， 围绕 “十九大”、
“疏整促 ” 等中心工作 ，
通过实地宣传 、 以案释
法、 新媒体宣传等渠道开
展活动， 实现法律援助宣
传多方面、 全覆盖， 零死
角， 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
助影响力。

二是机制到位， 打造
零距离。 始终坚持 “应援
尽援” 原则， 不断创新工
作机制。 一方面， 充分发
挥各村 （居） 法律援助联
系点作用 ， 延伸服务触
角， 开创便利直通模式 ，
方便群众就近办理法律援
助申请； 另一方面， 开通
巡回、 点单、 预约、 上门
服务等便民模式， 真正实
现了法律援助 “零距离”
会商、 “面对面” 咨询 ，
让群众随时享受法律援助
服务。

三是工作到位， 坚决
零推脱。 始终要求全体人
员严格依程序开展工作 。
对于群众来电来访咨询，
要给予耐心 、 细致的解
答， 杜绝借口推辞； 对不
符合法律援助的案件， 要
及时予以说明， 并为当事
人提出合理建议； 对符合
条件的法律援助案件， 要
依法依规办理， 及时予以
审核， 做到事事有落实 、
件件有回音 ， 服务受理
“零推脱”。

四是态度到位， 长期
零投诉 。 增 强 “ 12348”
专线接听及窗口值班律师
咨询接待能力， 注重服务
细节， 提升优质服务 “含
金量”。 启动纳新、 培训
计划， 择优筛选值班律师
人选,升级律师值班制度，
强化业务知识培训。 开展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
估， 着力提升法律援助案
件质量。

截至目前昌平区接待
法律咨询3593件， 承办法
律援助案件670件 ， 受援
人达4281人， 以良好的服
务态度和高效的服务模
式， 始终保持 “零投诉 ”
的佳绩！

单位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须赔偿
昌平区“四个到位”
开展法律援助
实现“四个零”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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